




   
   不予受理决定

博政复不受字〔2025〕1号

申请人：周XX
被申请人：博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地址：博爱县中山路中段
法定代表人：张琳，局长
申请人周XX不服被申请人博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4年11月14日在全国12315平台作出的举报不予立案回复，于2025年1月9日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bookmark: _GoBack]经审查，2024年8月27日，申请人在博爱县XX商贸有限公司开设于天猫平台的XXX旗舰店花费10.8元购买鱿鱼干一份，到货后发现该商品涉嫌虚假宣传，欺诈消费者。遂通过全国12315平台提起举报，被申请人调查核实后于2024年11月14日回复申请人：“经查，举报事项不予立案，理由：我局执法人员根据你提供的线索开展实际核查，根据收集的信息表示，“此款产品是该店铺代发产品，消费者方反馈的鱿鱼含有甲醛问题，根据厂家提供的企标查询甲醛并不是必检项目。产品包装条形码问题，产品包装是新旧包装随机发货，包装已经更改。客户反馈的有2个产品生产许可证编号，此产品代发本身有2个公司，2个生产许可证编号都是这个代发商的。并且该店铺提供有生产厂家的相关证件和检验报告与出厂检验报告。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的规定与《河南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第四十五条规定，我局决定不予立案。”
本机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应当在五日内进行审查。对符合下列规定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予以受理：……（二）申请人与被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判断行政复议申请人是否与所申请审查的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关键看申请人自身合法权益是否受到行政行为的直接影响或有受到直接影响之可能，即行政行为是否对申请人权利义务事实上有所增减或根据法律规定有增减之可能。无权利义务增减则无利害关系，此应有之义。《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本办法所称的举报，是指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反映经营者涉嫌违反市场监督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线索的行为。”根据该规定，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举报是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一项权利，该权利的设定是为了更好的维护市场监管秩序，保护更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根据该规定，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举报是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一项权利，该权利的设定是为了更好的维护市场监管秩序，保护更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本案中，申请人认为被举报人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相关规定，系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向被申请人提供线索的行为，被申请人收到相关线索已经进行了核查并作出不予立案决定，并将不予立案的结果通过全国12315平台告知了申请人，保障了申请人作为举报人的知情权。但是市场监管部门对其所举报事项是否立案、立案后如何处理均不会增加举报人的义务，亦不会减损举报人的权利，其与被申请人作出不予立案决定没有行政法意义上利害关系，其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受理条件。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第三十条第二款之规定，本机关决定：
不予受理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
申请人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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